
檢查項目 

□視力：兩眼祼視力達 0.6以上，且每眼各達 0.5以上，或矯正後兩眼視力達 0.8以上，且每眼各達 0.6以上。 

□辨色力：能辨別紅、黃、綠色。 

□聽力：能辨別音響。 

□四肢：四肢健全無缺損。 

□活動能力：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。 

□無下列疾病情形： 

1.癲癇。但檢具醫療院所醫師出具最近二年以上未發作診斷證明書者，不在此限。  

2.有客觀事實足以認定其身心狀況影響汽車駕駛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。 

3.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疾病。 

□其他：無酒精、麻醉劑及興奮劑中毒。 

□視野左右兩眼各達 150度以上。但年滿 60歲之駕駛人，視野應各達 120度以上。 

□夜視無夜盲症。 

□年滿 60歲之駕駛人，視野應各達 120度以上。 

□血壓：收縮壓未達 160毫米汞柱（mm／Hg）；舒張壓未達 100毫米汞柱（mm／Hg）。 

□胸部 X光大片檢查：合於健康基準。 

□心電圖檢查：合於健康基準或輕微異常不影響健康安全。 

□無下列任一疾病： 

1.患有高血壓，經臨床診斷不足以勝任緊急事故應變，經休息 30分鐘

後，平均血壓之收縮壓達 160毫米汞柱（mm／Hg）或舒張壓達 100毫米

汞柱（mm／Hg）。 

2.患有糖尿病且血糖無法控制良好。 

3患有冠狀動脈疾病及其他心臟疾病，經臨床診斷不足以勝任緊急事故

應變。 

4.患有癲癇、腦中風、眩暈症、重症肌無力等身體障礙致不堪勝任工

作。 

5.患有呼吸道疾病史者肺功能用力肺活量（FVC）或一秒最大呼氣量

（FEV1／FVC）低於百分之六十之預測值。 

6.有客觀事實足以認定其身心狀況不能處理日常事務、有明顯傷

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害行為，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。 

7.患有慢性酒精中毒及藥物依賴成癮。 

8.患有經常性打呼合併白天嗜睡者，白天嗜睡指數大於十二。但

接受多功能睡眠檢查評估治療有效者，不在此限。 

9.其他：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離治療，或患有其

他疾病致不堪勝任工作。 

 


